
淄博经济开发区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
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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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验收报告

淄博经济开发区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

办件（受理编号：X3SD202506040151）验收情况如下：

一、反馈问题

淄博市经开区南定镇田家村大集段辅路鲁山大道提升

改造项目施工结束后垃圾遍地，周边环境较差，影响周边村

民正常生活。

二、处理和整改措施

1、责令南定镇组织超星环卫保洁公司和田家村村委对

该区域的积存垃圾进行彻底清理，于 6月 5日清理完成；对

大型车辆进行疏导，对该区域严格落实保洁责任，定期开展

督导检查。

2、责令南定镇、区建设局加强对周边环境的监督检查

力度，确保周边环境长期整洁有序。

三、验收过程

南定镇人民政府、区建设局联合进行现场检查、验收，

整改工作已完成。

此问题已整改完毕，建议对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

察信访交办件（受理编号：X3SD202506040151）予以销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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